
　 ２０１６年３月 山东女子学院学报 Ｍａｒ．２０１６

第２期　总第１２６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ｈａｎｄｏｎｇＷｏｍｅｎ’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Ｎｏ．２Ｓｅｒ．Ｎｏ．１２６

　收稿日期：２０１５－１２－３０

　作者简介：李波（１９６５—），男，东莞理工学院后勤集团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法学和社会学研究。

·女性与法律研究·

建立国家层面的法律

性别平等评估机制的有关问题探讨

李　波

（东莞理工学院，广东 东莞　５２３８０８）

　　摘　要：２０１２年以来，由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推动的地方法规的性别平等评估在评估主体、评估范围和评估程

序以及评估依据等方面进行了探索。建立国家层面的法律性别平等评估机制应该总结地方成果，借鉴国际经验，明

确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性别平等评估的理念和目标，建立专业、中立、客观的第三方专业评估主体，运用社会性别分

析方法，设计具有可操作性的评估指南，最关键的是政府要把性别平等评估作为落实社会性别主流化的主要工具和

策略落实到国家立法的具体过程中，成为立法评估的重要组成部分。建立国家层面的法律性别平等评估机制是中

国性别平等的制度化落实；是中国落实性别平等的制度创新，也是科学立法、民主立法的实践与推动。

　　关键词：性别平等；法律评估；性别主流化；国家机制

中图分类号：ＤＦ０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６８３８（２０１６）０２－００８２－０５

　　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于２０１５年３月１５
日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立法法》的决定，修改后

的《立法法》将提高立法质量明确为立法的一项

基本要求；规定建立开展立法协商，完善立法论

证、听证、法律草案公开征求意见等制度；健全审

议和表决机制。《立法法》把人民参与立法作为

立法的一个法定程序，以法律形式规定了立法评

价、立法论证、立法听证等制度。虽然会前一些

代表呼吁的把性别平等评估写进《立法法》的建

议未能变成现实，但是《立法法》的相关规定为我

国在国家层面建立法律的性别平等评估机制奠

定了法律基础。在全国人大高度重视科学立法、

民主立法，提高立法质量的背景下，中华全国妇

女联合会力推政策和法律的性别平等评估机制，

这是把社会性别主流化纳入到国家立法过程的

最好契机。建立国家层面的法律性别平等评估

机制是中国性别平等的制度化落实；是中国落实

性别平等的制度创新，也是科学立法、民主立法

的实践与推动。

一、建立国家层面的法律性别平等评估机制

的必要性

１９９５年在北京举办的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
大会正式以“社会性别主流化”作为落实性别平等

目标的行动策略，要求各国将性别平等作为一个国

家未来立法、规划政策、计划、方案执行的重要目

标。对此，政府应该在任何法案、立法与行政或方

案计划等中，把性别影响的内涵因素评估纳入，尤

其在订定法规时，都要作性别评估。中国政府把男

女平等作为基本国策，在１９９５年联合国第四次世
界妇女大会通过的《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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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是承诺社会性别主流化的４９个国家之
一。但近年来，在联合国所发布的《人类发展报

告》中，中国的社会性别发展指数（ＧＤＩ）和社会性
别赋权指数（ＧＥＭ）一直呈下降趋势，在国际上排
位较低。在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的推动下，２０１２
年江苏省、北京市等省、市陆续开始了地方法规的

性别平等评估，在评估机制建设和参与地方法规评

估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社会性别主流化的“主

流”意指政府政策，其中最关键性的一项是促进建

立提高妇女地位的国家机制。建立国家层面的法

律性别平等评估机制是促进妇女地位的国家机制

的重要组成部分。

首先，法律的性别平等评估是落实社会性别

主流化的工具和策略。“性别主流化”一词首度

由１９８５年在内罗毕举行的联合国第三次世界妇
女大会提出，１９９５年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
于北京举行，在《北京宣言》及《行动纲领》中系统

性地将社会性别主流化作为政策研拟的工具与

策略。迄今为止，社会性别主流化（Ｇｅｎｄｅｒｍａｉｎ
ｓｔｒｅａｍｉｎｇ）是联合国在全世界推行的一个概念，是
指在所有的立法、政策拟定、计划规划、方案设

计、资源分配、人才培育以及组织的建构过程中，

把女性与男性的观点、经验与需求完整地反映在

政策与方案的设计、执行、监督与评估中，让两性

可以均等受惠。“社会性别主流化”是针对现行

制度不完善而发展出来的纠正政策偏差的策略

手段，只有融入制度之内，才可收到预期的效果。

法律是落实政策指标的重要基础，想要落实社会

性别主流化，须通过法律订定才能有效运作。而

对法律进行性别平等评估就是把社会性别主流

化落实到国家立法过程中的最有效策略。性别

平等评估又称性别影响评估，缘起于亚太经济合

作会议的性别整合小组在制订方案、计划、政策、

立法时，考虑不同性别的观点，对于不同性别的

影响程度及受益程度进行评估检讨。因此性别

影响评估是落实社会性别主流化的具体操作方

式，是一种测量工具，也是一种过程。性别影响

评估强调在评估任一法案、政策、计划或方案等

各种行动时应分析其结果对于男女产生的不同

影响，以确保男女均能受益。

其次，建立国家层面的法律的性别平等评估

机制是提高立法质量、加强立法的针对性和可执行

性的重要措施。我国虽然把性别平等规定为基本

国策，相关的立法也在不断发展，但把女性作为弱

者的保护性立法强化了男性的支配地位。中国有

关的妇女立法大都缺乏可操作性，尽管女性遭遇性

别歧视屡见不鲜，但却很难通过法律得到相应的保

护，很多立法由于缺乏法律责任和惩罚与补偿性措

施的条款，性别平等被侵犯也无法通过诉讼渠道得

到保护。重原则性宣告和倡导性规定的法律往往

成为一种摆设。因此现有法律无法为性别平等的

实现提供有效的法律保障。如果建立法律的性别

平等评估机制，在立法的起草、制定和实施过程中，

通过专门性机构、性别平等专家以及妇女联合会组

织的参与，评估法律对男女两性的不同影响，提出

改进现有法律的措施，努力确保两性均等受益，那

么性别平等就会从原则理念逐渐转变成可实际操

作的制度化机制。性别平等立法只有具有针对性

和可执行性，性别歧视才能被有效禁止，性别平等

才能真正得到落实。

二、推动法律性别平等机制建立的国家责任

１９９５年于北京召开的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
女大会通过《北京宣言》及《行动纲领》，要求各会

员国采取积极行动，建立国内实现社会性别主流

化的国家机制以促进性别平等。现在世界上很

多国家都设立了妇女或性别专责机构：新西兰

１９８６年成立了妇女部。韩国２００１年成立了性别
平等部，负责性别研究、法案推动、性别意识推广

与法案执行评估，瑞典是世界上性别平等指数最

高的国家，这与瑞典的推动性别平等的国家机制

的建立密切相关。加拿大则致力于将性别观点

纳入政府部门的主流思维，促使社会性别主流化

工具成为公部门执行业务的常规过程。加拿大

于１９７６年成立了妇女部。为推动性别平等，加拿
大妇女部致力于敦促各政府机关在立法过程和

制定政策过程中纳入性别的视角，并协助各政府

单位进行性别分析，支持相关研究。可见社会性

别主流化着重于提升决策者与执行者的性别意

识，并促使其将性别观点带入主流。只有当政府

所有的政策与计划都融入了性别观点，在决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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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评估政策对男性与女性的影响并进而付诸实

行后，两性之间才能摆脱既有的不平等，而逐渐

迈向性别平等（两性平权）的最终目标。因此各

级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的推动是落实社会性别

主流化的关键。

在我国，妇女联合会应成为推动国家层面的

法律的性别平等评估机制建立的力量，但是这对于

国家层面法律的性别平等评估机制的建立还是很

不够的。完善提高妇女地位的国家机制要将社会

性别主流化落到实处，并建立相应的组织机构。国

务院妇儿工委是提高我国妇女地位的国家机制，应

进一步强化它的评估、监督职能；另一方面要“借

助全国人大和国务院法制办这样一些具有立法权

机构的立法平台，从源头上建立一套机制，对所有

要出台的政策和法规，包括要修改的政策与法规是

否会影响性别平等、是否会影响妇女权益保护等问

题进行评估和论证，要进行跟踪调查，并且将这样

一个评估机制确立为制定一项政策和一项法律的

必经程序。通过这样的方式来确保每一项政策和

法律都能够体现性别意识，使男女真正在政策和法

律层面上平等受益、协调发展。”［１］

三、要建立国家层面的性别平等评估委员会

性别平等评估是一项专业性和技术性的评

估，因此既要考虑法律评估的一般性特点，也要

考虑到它的特殊方面。

首先，性别平等评估必须有妇女和妇女联合

会组织参与。我国学者汪全胜提出了“利益相关

者”模式。“利益相关者”模式是指受法律直接影

响的组织或个人参与的法律实施效果的评估模式。

该模式能够让立法者对立法实施状况获得真实、全

面、客观的评估意见，从而获得相对科学与客观的

评估［２］。根据“利益相关者”模式，女性是法律的

性别平等评估的主要“利益相关者”。因此女性的

参与是必不可少的。郭慧敏认为：“妇女立法参与

作为公民有序立法参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社

会主义立法民主化和女性立法参与主体化的重要

方面。以性别分析理论为基础，可以得出这样的概

念：妇女立法参与是一种立法参与的权力获得，其

目的是平等地分享立法意志的表达权，从而影响利

益的性别平等分配。提升妇女的立法参与能力可

以增加妇女的立法影响力。”［３］

其次，性别平等评估涉及到妇女联合会组织

与立法机构的联动与配合。在推进法律评估的

过程中，法律制定者、学者和妇女组织的合作是

一种有效的方式。比利时半官方性质的“绒三

角”模式为我们提供了可参考的经验。“绒三角”

指的是在妇女权益推动上法律制定者、专家、妇

女团体三方所组成的伙伴关系，是一个增进决策

质量的沟通管道，由专家学者提供政策制定者技

术性意见，妇女团体则提出具有批判性的观点与

社会实际需求。三角关系的半官方性质，得以在

政治与科学领域之间建立起有效率的沟通关系，

民间力量与专家学者的有效参与，可以弥补部门

之不足，让社会性别主流化的政策内容不断改

进。妇女团体、性别专家的有效参与，是“绒三

角”模式的最大特色。因此，中国性别平等评估

机制的建立需要主要立法者、法律和性别专家以

及妇联组织的合作与互动。

再次，性别平等的专业性和技术性要求建立

专业的评估机构，国际上也有这方面的经验。在

我国建立独立的性别平等评估委员会，邀请性别

专家参与评估机制，是国家层面的法律性别平等

评估机制的重要内容。在国际层面看，很多国家

设立了专门的类似法律的性别平等评估委员会

的机构；从国内来看，北京市成立了政策法规性

别平等评估委员会，江苏、四川等成立了政策法

规性别平等评估咨询委员会。国家级的法规政

策性别平等评估委员会应该由全国人大牵头，或

者由全国人大授权，由国务院法制办、国务院妇

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全国妇联牵头成立［４］。委员

中法律专家、性别专家、妇女工作者是必不可少

的。评估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运用性别视角，

对涉及妇女平等地享有资源、机会和各项权利的

法律法规、公共政策、规章制度和工作计划进行

建议检审评估，从源头上消除性别歧视［４］。

四、总结地方成果，借鉴国际经验，确立具有

中国特色的评估指标、方法和程序

中国的法律性别平等评估机制的建立是一

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应该先进行试点评估，积累

经验，遵循从地方法规开始评估到全国立法层级

·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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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从立法前评估发展到立法全过程评估；从

妇女联合会主导地方法规的性别平等评估到借

助全国人大和国务院法制办这样一些具有立法

权机构的立法平台，在国家层面设立法规政策性

别平等评估委员会。最重要的是在《立法法》中

把法律性别平等评估机制纳入立法评估，并将其

程序化、制度化、规范化。性别平等评估在中国

目前主要表现为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推动的地

方法规的性别平等评估。目前北京市、天津市、

浙江省、安徽省、四川省、湖北省都初步建立了地

方法规的性别平等评估机制；甘肃省、福建省、陕

西省、上海市、广东省都启动或者将启动这方面

的工作；南京市、厦门市、宁波市、苏州市也较早

开展了这项工作。这些省、市在评估机制建立、

评估主体选择、评估流程设计等方面都取得了一

定成绩。北京市出台了《关于加强政策法规性别

平等评估工作的意见（试行）》；江苏省出台了《关

于建立江苏省地方政策法规性别平等咨询评估

机制的指导意见》和《江苏省政策法规性别平等

咨询评估委员会工作规程》；安徽省出台了《安徽

省法规政策性别平等评估咨询工作规程》。其中

北京市和天津市以政府文件形式将这一机制落

地实施。在评估过程中，各地普遍重视专家的参

与，通过妇女联合会组织与政府法制办或者人大

法工委联动启动评估。但同时也普遍存在着评

估主体不统一、评估范围不统一、评估方法和程

序简单等问题，因此应继续总结经验、发现问题、

完善机制，为国家层面的法律的性别平等评估机

制的建立奠定基础。

首先，需要厘清性别平等的含义。法律的

性别平等评估，其目标在于性别平等，评估本

身只是一种策略与工具，而不是目的本身。社

会性别主流化认为经济发展不能自然而然地带

来妇女社会地位的提高，性别平等也并不完全

取决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它需要改变传统的

社会性别机制。其男性与女性由于人生经验与

社会角色的差异，因此在享有资源及对政府的

需要与需求方面有所不同，这些差异进而影响

到男女的家庭、教育、职场参与机会与成就表

现。如果法律的制定、设计、执行、监督、评估

过程，能先看到这些差异，回应男女不同的需

要，将能避免政策执行上的失衡，或造成两性

机会不平等的现象。

其次，以社会性别分析方法和妇女人权的视

角来进行法规性别平等评估工作。社会性别分

析方法是指从国际社会的成功经验来看，实现社

会性别主流化需要一套完整的机制和步骤。

再次，要逐步完善评估的指标、程序。《深

圳特区性别平等促进条例》规定深圳市的法

规、规章以及规范性文件实施后，市性别平等

促进工作机构可以就其对促进性别平等的影响

组织评估。评估中发现问题的，市性别平等促

进工作机构应当向有关部门提出修改建议。其

同时规定，性别影响分析和评估过程包括：评

估法规是否能确保男女两性平等受益，是否能

兼顾某一性别特殊需求；法规是否存在对某一

性别可能造成不利的差别对待、限制或者排

斥；是否提出能够采取的推动消除性别歧视的

直接或者间接措施等。这是我国第一次以地方

性法规的形式规定性别平等法律评估的具体内

容和程序。台湾地区把性别统计、性别分析、

性别预算、性别影响评估作为推动社会性别主

流化的相关工具。台北市制订了性别检视清

单，确定了评估作业的流程。两性平等也是欧

盟性别影响评估的一个重要指标。目前世界上

很多国家都开展了法律评估，评估指标一般包

括法律的经济影响评估、社会影响评估、环境

影响评估。２００９年 １月 １５日，欧盟委员会公
布了最新版本的“影响评估指引”（ＩｍｐａｃｔＡｓ
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ＳＥＣ（２００９）９２），影响的确
定集中于经济、社会和环境 ３个方面。社会影
响这一部分共包括了 １１个指标，其中两性平
等、平等待遇以及非歧视是社会影响评估的主

要内容之一［５］。目前北京市正在研究制定《北

京市政策法规性别影响评估操作指南》。制定

具有中国特色的可操作的性别平等评估指标、

框架和指南是建立中国性别平等评估机制的关

键环节。

法律的性别平等评估，包括立法前评估、立

法中评估和立法后评估。中国的法律性别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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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机制的建立应该从立法前评估开始，在法案

审议前通过专门的评估委员会的专业评估分析

法案对不同性别的影响，在发现显性的或者隐性

的性别歧视规定时，可以及时进行调整，避免因

法律规定不当造成制度性歧视，这样不仅有助于

增强立法的科学性，而且有助于更好地实现通过

法律维护社会公正、性别平等的目标。由于中国

法律评估还处于试点阶段，中国国家层面的性别

平等评估机制的建立也应该有一个逐渐完善的

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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